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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７００—１９９５《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５７００—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中删除通用技术条件；

———标准适用的温度范围改为按产品类型确定；

———增加了聚四氟乙烯金属网复合波纹补偿器及聚四氟乙烯金属钢套复合波纹补偿器两类产品；

———增加了命名方式；

———明确了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壁厚要求；

———按壁厚修改了耐电压值；

———耐压试验中增加了气压的试验方法及免做耐压试验的条件；

———取消了耐温试验要求；

———修改了气密性试验要求及方法；

———修改了真空试验、耐真空疲劳性能爆破试验要求及方法；

———删除了补焊规定；

———增加了包装、贮存标志，明示了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管路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京晨光东螺波纹管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温州市氟塑设备制造厂、温

州市防腐设备有限公司、湖北艾克尔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温州赵氟隆有

限公司、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立苏、钱允山、李俊英、程秀萍、张锡波、吴良全、张化宾、陈国龙、缪春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７００—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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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又称聚四氟乙烯膨胀节，以下简称“补偿器”）的分类与标记、

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安装在管道或设备中用于补偿管道与设备的热位移以及吸振降噪而采用的耐腐蚀的

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ＭＯＤ）

ＧＢ／Ｔ１０３３　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０３３—１９８６，ｅｑｖＩＳＯ／ＤＩＳ１１８３：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０４０（所有部分）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１８０４—２０００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ｅｑｖＩＳＯ２７６８１：１９９８）

ＧＢ／Ｔ９１２４　钢制管法兰　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７７７　金属波纹管膨胀节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４５２５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ＱＢ／Ｔ３６２４—１９９９　聚四氟乙烯管材

ＱＢ／Ｔ３６２５—１９９９　聚四氟乙烯板材

ＱＢ／Ｔ３６２７—１９９９　聚四氟乙烯薄膜

３　分类与标记

３．１　分类

补偿器根据其外表面有无加强及加强方式分为以下５类：

ａ）　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类型代号为ＦＢ；

ｂ）　聚四氟乙烯橡胶复合波纹补偿器，类型代号为ＦＸ；

ｃ）　金属波纹管内衬聚四氟乙烯波纹补偿器，类型代号为ＦＪ；

ｄ）　聚四氟乙烯金属网复合波纹补偿器，类型代号为ＦＷ；

ｅ）　聚四氟乙烯金属钢套复合波纹补偿器，类型代号为ＦＧ。

３．２　标记

补偿器的代号标记方式如下：











　 　

产品类型代号

　











设计压力的１０倍，设计压力单位为 ＭＰａ

　









公称尺寸





　 　

设计位移，轴向位移（ｍｍ）或角偏转（°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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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ＦＸ１０１２００５０

表示：设计轴向位移５０ｍｍ、公称尺寸ＤＮ１２００、设计压力为１ＭＰａ的聚四氟乙烯橡胶复合波纹补偿器。

３．３　设计温度

补偿器的设计温度不宜超过表１的规定。

表１　设计温度

产品类型代号 设计温度

ＦＸ －３０℃～１００℃

ＦＢ、ＦＪ、ＦＷ、ＦＧ －２０℃～２３０℃

４　材料

４．１　补偿器的所有材料均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具有相应的合格证书。

４．２　补偿器用的聚四氟乙烯材料应符合ＱＢ／Ｔ３６２４—１９９９、ＱＢ／Ｔ３６２５—１９９９、ＱＢ／Ｔ３６２７—１９９９的

规定，并应满足耐腐蚀性要求。

４．３　对ＦＸ类补偿器橡胶层应采用与供货合同要求相适应的耐温、耐腐蚀和抗老化的橡胶。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

５．１．１　制造补偿器用的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仅允许有纵向接缝，且内表面应光滑，应无分层、气泡、金

属杂质和裂纹等缺陷存在。

５．１．２　聚四氟乙烯波纹管的翻边密封面应与法兰贴合平整，不得有大于板厚负偏差的划痕和凹凸皱纹

存在。对小于板厚负偏差的划痕和凹凸皱纹应修理平整。

５．１．３　ＦＸ、ＦＪ、ＦＷ、ＦＧ类补偿器的内衬与外壳应贴合平整，内衬波纹及其他部位应无异常变形。

５．１．４　ＦＸ类补偿器的橡胶层应无裂纹、杂质、起泡脱层、外部损伤。

５．１．５　ＦＪ类补偿器的金属波纹管膨胀节部分的外观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７７７的规定。

５．１．６　ＦＷ类补偿器的金属网部分的外观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２５的规定。

５．２　尺寸

５．２．１　ＦＢ、ＦＷ、ＦＧ 类补偿器的波高、波距尺寸的极限偏差为其基本尺寸的±８％，且不应超过

±５ｍｍ。

５．２．２　ＦＸ类补偿器的波高、波距尺寸的极限偏差为其基本尺寸的±１０％，且不应超过±８ｍｍ。

５．２．３　ＦＢ、ＦＸ、ＦＷ、ＦＧ类补偿器的内径尺寸的极限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０４—２０００中Ｖ级的要求。

５．２．４　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壁厚应符合表２规定。

表２　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壁厚 单位为毫米

公称尺寸ＤＮ ≤５０ ＞５０

筒状制件壁厚δ ≥１．２ ≥２．０

５．２．５　补偿器制造长度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３规定。

表３　制造长度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制造长度 极限偏差

≤１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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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　ＦＪ类补偿器的金属波纹管膨胀节部分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７７７的相关规定。

５．２．７　ＦＷ类补偿器的金属网部分的尺寸极限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２５的相关规定。

５．２．８　聚四氟乙烯波纹管的翻边密封面的尺寸极限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９１２４的相关规定。

５．３　力学性能

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及纵向接缝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力学性能

项　　目 指　　标

密度／（ｇ／ｃｍ
３） ２．１～２．３

拉伸强度／ＭＰａ ≥１５．０

断裂伸长率／％ ≥１５０

５．４　耐电压

聚四氟乙烯筒状制件及纵向接缝的耐电压值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耐电压值

筒状制件壁厚δ／ｍｍ 耐电压值／ｋＶ

δ＝１．２ １０

１．２＜δ≤２．０ １５

δ＞２．０ １８

５．５　耐压试验

补偿器应进行耐压试验。试验一般采用水压试验，对于不适合做水压试验的应进行气压试验，气压

试验时应采取有效安全措施。补偿器在表６规定的试验压力下应无损伤、无渗漏、无异常变形。压力试

验后，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的耐电压值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当设计压力≤０．０１５ＭＰａ且公称尺

寸≥１５００ｍｍ时，可免做耐压试验。

表６　试验压力

补偿器类型 设计温度犜／℃ 水压试验压力／ＭＰａ 气压试验压力／ＭＰａ

ＦＢ

犜≤５０ １．５犘 １．１犘

５０＜犜≤１２０ ２．０犘 １．５犘

犜＞１２０ ２．７犘 ２．０犘

ＦＸ、ＦＪ、ＦＷ、ＦＧ — １．５犘 １．１犘

　　注：犘为设计压力，单位为 ＭＰａ。

５．６　气密性试验

对工作介质为易燃、易爆、中等危害以上的有毒介质，补偿器应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压力等于设

计压力，试验时补偿器应无泄漏、无异常变形。试验后，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的耐电压值应符合

表５的规定。

５．７　真空试验

对有真空要求的补偿器，应进行抽真空试验。试验压力等于设计压力，试验时补偿器应无泄漏、无

异常变形。试验后，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的耐电压值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５．８　耐真空

补偿器在表７规定的试验真空度下，补偿器内、外表面应无异常变形、无泄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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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试验真空度

公称尺寸ＤＮ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真空度／ｋＰａ ９３ ６０ ４０ ３２

５．９　疲劳性能

补偿器的试验疲劳寿命应≥１０００次。产品在设计疲劳寿命的位移循环试验中应无裂纹、无泄漏。

试验位移循环次数达到后，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的耐电压值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５．１０　爆破试验

补偿器在表８的压力下，进行水压试验。试验时补偿器应无破损、无渗漏。

表８　爆破试验压力

补偿器类型 设计温度犜／℃ 水压试验压力／ＭＰａ

ＦＢ

犜≤５０ ３．０犘

５０＜犜≤１２０ ４．０犘

犜＞１２０ ５．４犘

ＦＸ、ＦＪ、ＦＷ、ＦＧ — ３．０犘

　　注：犘为设计压力，单位为 ＭＰａ。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

用目视法和手感进行检查。

６．２　尺寸

在常温下，用精度符合尺寸偏差要求的通用量具进行检查。

６．３　力学性能

６．３．１　密度

按ＧＢ／Ｔ１０３３的规定进行。

６．３．２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

按ＧＢ／Ｔ１０４０的规定进行。

６．４　耐电压

耐电压试验采用高频电火花微孔探伤仪，试验时将探头在聚四氟乙烯表面缓慢连续移动，其速度不

超过５０ｍｍ／ｓ，试验电压按表５规定，试验时无击穿现象。

６．５　耐压试验

６．５．１　试验时应将补偿器两端固定和有效密封，产品处于出厂长度状态。

６．５．２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水压试验介质为洁净的自来水，气压试验介质为干燥洁净的压缩空气。

６．５．３　试验时宜缓慢升压，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至少１０ｍｉｎ。

６．５．４　试验压力下目视检查有无破损、有无渗漏、有无异常变形。

６．５．５　气压试验结束后，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按６．４的方法进行耐电压测试。

６．６　气密性试验

试验应在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当压力试验采用气压试验方法时可不再进行气密性试验。

６．６．１　试验时应将补偿器两端固定和有效密封，产品处于出厂长度状态。

６．６．２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气密性试验介质为干燥洁净的压缩空气。

６．６．３　试验时宜缓慢升压，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至少１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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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４　试验压力下目视检查有无异常变形。

６．６．５　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按６．４的方法进行耐电压测试。

６．７　真空试验

６．７．１　试验时应将补偿器两端固定和有效密封，产品处于出厂长度状态。

６．７．２　试验时宜缓慢抽真空，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至少１０ｍｉｎ。

６．７．３　试验压力下目视检查有无异常变形。

６．７．４　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按６．４的方法进行耐电压测试。

６．８　耐真空

６．８．１　当真空试验的真空度高于耐真空试验时，可不再进行耐真空试验。

６．８．２　试验时应将补偿器两端固定和有效密封，补偿器处于出厂长度状态。试验在常温下进行，真空

度应符合表７的规定，保压０．５ｈ、检查有无泄漏，保压完毕后检查补偿器内、外表面有无异常变形。

６．９　疲劳性能

６．９．１　除ＦＸ类补偿器外，其试验用波纹管波数不少于３个。

６．９．２　试验时将补偿器两端分别固定在专用疲劳试验机上，内充１倍设计压力且试验过程中压力波动

值不应超过设计压力的±１０％，试验介质为水。

６．９．３　试验时波纹管每波的平均位移量为设计单波当量轴向位移量，试验位移的速率应保证位移平

稳、均匀且应小于２５ｍｍ／ｓ。

６．９．４　在规定循环次数的疲劳试验中检查产品是否有穿透波纹管壁厚的裂纹，在波纹管外壁有无可见

试验介质的泄漏。

６．９．５　ＦＪ类补偿器聚四氟乙烯部分按６．４的方法进行耐电压测试。

６．１０　爆破试验

６．１０．１　试验时应将补偿器两端固定和有效密封，产品处于出厂长度状态。

６．１０．２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水压试验介质为洁净的自来水。

６．１０．３　试验时应缓慢升压，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保压至少３ｍｉｎ。

６．１０．４　试验压力下目视检查有无破损、有无渗漏。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７．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应逐件按表９进行。

表９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１ 外观 ５．１ ６．１

２ 尺寸 ５．２ ６．２

３ 耐电压 ５．４ ６．４

４ 耐压试验 ５．５ ６．５

５ 气密性试验 ５．６ ６．６

６ 真空试验 ５．７ ６．７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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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新产品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时；

ｂ）　产品工艺、材料、结构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停产１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按表１０的规定进行。

表１０　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１ 外观 ５．１ ６．１

２ 尺寸 ５．２ ６．２

３ 力学性能 ５．３ ６．３

４ 耐电压 ５．４ ６．４

５ 耐压试验 ５．５ ６．５

６ 气密性试验 ５．６ ６．６

７ 真空试验 ５．７ ６．７

８ 耐真空 ５．８ ６．８

９ 疲劳性能 ５．９ ６．９

１０ 爆破试验 ５．１０ ６．１０

７．３．３　抽样与判定

７．３．３．１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２件，一件按表１０中的序号１～９，另

一件按序号１～８及序号１０进行检验；也允许抽取１件按表９的全部项目进行。

７．３．３．２　型式检验中除耐真空、疲劳性能、爆破试验项目不得复检外，若有任一不合格项，可加倍抽样，

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仍有任一项不合格时，则判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产品标志

产品上应有产品铭牌，铭牌上至少应包括下列各项：

ａ）　产品名称、型号；

ｂ）　生产厂名及商标；

ｃ）　执行标准编号；

ｄ）　出厂日期及出厂编号。

８．１．２　包装、贮存标志

产品的包装、贮存标志至少应包括下列各项，且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ａ）　防雨、防晒、防尘、防倒置；

ｂ）　生产厂名、厂址及商标；

ｃ）　执行标准编号；

ｄ）　出厂日期及出厂编号。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产品出厂时应对两连接法兰端口有效封闭，波纹管外表面有效保护后，产品可裸装或木箱包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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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２　产品出厂时应附合格证明书、使用说明书。合格证明书中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和产品检验

数据。

８．３　运输

产品可用一般交通工具运输，运输时产品应固定，避免机械损伤，防雨、防晒、防倒置。

８．４　贮存

８．４．１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室内，且贮存温度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不得与有腐蚀性的酸、碱等物

质相接触。

表１１　贮存温度

产品类型代号 贮存温度

ＦＸ －１５℃～３５℃

ＦＢ、ＦＪ、ＦＷ、ＦＧ －２０℃～５０℃

８．４．２　产品安装前应有效保持两端连接法兰端口的封闭状态，不得随意打开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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